
产  品  销  售  合  同
  签订地点：   北京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20180816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2018-8-16                

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需方）
  富港科技（天津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（以下简称供方）

 在供需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签订，双方共同遵守执行。
第一条：标明物品名称、颜色、等级、规格、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总金额、品牌及特殊要求：

	名称、颜色、等级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品牌
	特殊要求

	改款40防静电保护膜
	300mm*200m
	卷
	22
	102
	2244
	
	


总金额（大写）：   柒佰壹拾肆元整   小写： 714  。 此价格含产品包装费。    
第2条 包装：由供方按国家标准进行包装，任何因包装不善所致之损失均由供方负责。
第三条　交货期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到达需方指定仓库之日止   3       天。
        交货地点和方式
        1．交货地点：        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    2．交货方式：供方将货物运至需方指定的目的地。供方负责办理货物运至需方指定目的地，有关费用已包括在合同总价中。
第四条  付款方式
        1．本合同生效后，需方在  1    个工作日内向供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    100      %。
第五条　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
 1．供方承诺所提供需方的产品质量具有可追溯性，产品质量保证期为7天，自交付之日起计算。需方应在收到货后七天内向卖方提出,否则视为数量完整,质量验收合格，对货物没有任何异议。
2．在产品质量保证期内，如出现产品质量问题，需方有权随时要求供方免费处理或更换；如属需方人员使用不当不能正常使用，供方也应及时提供后期维护服务，但需方应承担供方人员的差旅费和材料成本费用。
第6条 合同的修改
任何对本合同条款的变更、修改均须双方签订书面的修改书。变更后的内容与本合同（被修改部分除外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7条 违约责任
在合同履行期间，供方延期交货、需方延期付款，除双方协商同意免责外，均按未交付/未支付本合同价款日的1%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8条 争端的解决
合同实施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友好协商不能解决，各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	需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电话：89774862

传真: 
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东三环支行

帐号： 110061575018800006176
税号：91110114801184540U

开票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B213室，010-89774857

法人代表：赵月强

经营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盖合同章：

签约时间：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日
	供方：富港科技（天津）有限公司

电话： 18920085322

传真： 

开户银行：农业银行天津小淀支行

账号： 02040401040023394

法人代表：刘德祥

总部地址：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淀荷园11号楼1门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盖合同章：

签约时间：   2018  年    08   月  16   日


第9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
1．本合同应在双方授权代表签字、单位盖章、预付款到达供方指定账户生效。
2．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．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后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